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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六九八號解釋   部分不同意見書  

大法官  池啟明 

 

本件聲請人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

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聲請解釋憲法案件，多數意見認

為○1貨物稅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，○2財政部九

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台財稅字第０九六０四五０一八七０號

令主旨一、二、三部分（下稱九十六年令），均屬合憲。對○1

部分之解釋，本席敬表同意；惟多數意見對○2部分，認為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六年度訴字第五一七號判決（下稱

確定終局判決）實質援用九十六年令，而以之為審查客體，

並據以作成合憲解釋，本席認有違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

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，歉難同意，爰提出部分不

同意見書。 

一、 多數意見認確定終局判決實質援用九十六年令之理

由 

多數意見認為九十六年令形式上雖未經確定終局判決

所援用，惟確定終局判決所審酌之財政部七十三年八月

七日台財稅第五七二七五號函（下稱七十三年函）、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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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九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台財稅字第０九二０四五五

六一六號令（下稱九十二年令），其內容實質上為確定

終局判決時已發布實施之九十六年令所涵括（財政部於

發布九十六年令之同時廢止上開二函令），應認九十六

年令業經確定終局判決實質援用（本院釋字第三九九

號、第五八二號、第六二二號及第六七五號解釋參照）

等情。 

二、 如何認定人民聲請解釋憲法之客體－確定終局裁判

所適用之法令 

1、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

定：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：⋯⋯

二、人民、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

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

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

之疑義者。」是人民聲請解釋憲法，必須聲請人

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

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

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始得為之。故

此類聲請解釋憲法之客體，應為確定終局裁判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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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之法律或命令。惟何謂確定終局裁判「所適

用」之法令？所謂適用，係指裁判所依據，或裁

判之獲致結論（主文），與裁判理由（含論結欄）

論述引用之法令有密切關係1，通常裁判理由均明

確記載法令名稱、條次或案號、文號，以為依據。

但我國大法官解釋憲法係採抽象之法規審查制

度，並非對具體個案為裁判，不採德義諸國之憲

法訴願制度，因此對法院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

法律見解是否正確、允當，裁判有無違背法令，

尚無置喙之餘地，更不能將裁判撤銷或廢棄2，此

係釋憲制度之設計與一般訴訟制度有別所使然，

亦係憲法解釋權與審判權之界限；且確定終局裁

判如有適用法令不當而違背法令之情事，裁判既

已確定，已有拘束力，僅能循訴訟法之規定，提

起非常上訴、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以為救濟之（本

院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、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

一條、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、第五

百零七條及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參見前大法官吳庚先生著「憲法的解釋與適用」三版，2004年 6月，第 383、384頁。 
2 參見前大法官王和雄先生著「違憲審查制度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」，刊載法學叢刊第一
八二期，2001年 4月，第 35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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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百八十三條參照），大法官不得逕認確定終局

裁判認事用法有何違誤，而以自認為應適用之法

令為釋憲之客體。否則，形同變更該確定終局裁

判之內容，無異取代法院為裁判，則大法官解釋

即失去釋憲機關之立場，而成為「第四審」，嚴重

混淆審判權與憲法解釋權之界限。故確定終局裁

判記載所適用之法令，除有明顯誤寫、誤繕得予

更正之情形外，縱然未盡允當，大法官亦僅得以

該形式上明確記載之法令為釋憲客體。 

2、 大法官為確實保障人民基本權利，落實違憲審查

之目的，避免以他法逃避審查，認確定終局裁判

所表示之見解，形式上記載雖未引用法令之名

稱、條次、案號、文號，但經判斷實質上係引用

法令之內容而據以作成裁判之基礎者，為實質援

用該法令，該法令經人民聲請解釋，即得作為釋

憲之客體，此經本院大法官著有解釋可資參照。

但本件多數意見卻誤解實質援用之法則，援引釋

字第三九九號、第五八二號、第六二二號及第六

七五號解釋意旨，而據此審查九十六年令，詳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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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述。 

3、 相關法令雖未經確定終局裁判所援用，但因與該

裁判所援用之法令具有重要關聯性者，亦得為聲

請解釋憲法之客體（本院釋字第四四五號、第五

三五號、第五五八號、第五六九號、第五七六號、

第五八0號及第六六四號解釋參照），此係大法官

為發揮整體釋憲之功能，以闡明憲法真意及維護

憲政秩序，乃經由上述解釋，逐次建構擴大審查

範圍之原則。惟此與本件解釋無涉，不另贅述。

附此敘明。 

三、 「實質援用」之意涵 

除多數意見所援引之本院釋字第三九九號、第五八二號、

第六二二號及第六七五號解釋，尚有本院釋字第六四四號

解釋，所闡釋實質援用之理論，大致可歸為三類： 

（一）1、本院釋字第三九九號解釋（解釋理由書第一段）

謂：「⋯⋯ 本案行政法院八十三年度判字第九四

八號判決理由中雖未明確指出具體適用何項法

令，但由其所持法律見解，可判斷該項判決係以

內政部六十五年四月十九日臺內戶字第六八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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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六六號函釋為判決基礎。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

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，應予受理。」 

      2、本院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（解釋理由書第一段）

稱：「⋯⋯ 本聲請案之確定終局判決最高法院八

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九六號刑事判決，於形式

上雖未明載聲請人聲請解釋之前揭該法院五判

例之字號，但已於其理由內敘明其所維持之第二

審判決（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八年度上更五字第一

四五號）認定聲請人之犯罪事實，係依據聲請人

之共同被告分別於警檢偵查中之自白及於警訊

之自白、⋯⋯且有物證及書證扣案及附卷足資佐

證，為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，⋯⋯等語；

核與本件聲請書所引系爭五判例要旨之形式及

內容，俱相符合，顯見上開判決實質上已經援用

系爭判例，以為判決之依據。該等判例既經聲請

人認有違憲疑義，自得為解釋之客體。依司法院

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，應

予受理（本院釋字第三九九號解釋參照）。」 

       3、本院釋字第六二二號解釋（解釋理由書第一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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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謂：「⋯⋯本件據以聲請解釋之確定終局裁判

中，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裁字第一五八九號

裁定援用聲請人所指摘之同院九十二年九月十

八日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，為其裁定駁回之理

由。又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判字第一五四四

號判決，形式上雖未載明援用上開決議，然其判

決理由關於應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，發單課徵

贈與稅之論述及其所使用之文字，俱與該決議之

內容相同，是該判決實質上係以該決議為判斷之

基礎。而上開決議既經聲請人具體指摘其違憲之

疑義及理由，自得為解釋之客體。依司法院大法

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，本件聲

請應予以受理（本院釋字第三九九號、第五八二

號解釋參照），合先敘明。」 

綜合上開三解釋意旨，均係以確定終局判決所載法律

見解，形式上雖未明確載明具體援用何項法令、判

例、決議，但由其法律見解或論述之內容判斷，係以

系爭函釋為判決基礎，或核與系爭判例、決議之內容

相符合，因認各該判決係實質上援用系爭函釋、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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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、決議作為判決之基礎，而得以之為解釋之客體。

此係確定終局判決理由雖形式上未載明援用之法令

為何，但據該判決理由所載法律見解或論述內容判斷

其實質援用之法令，乃認該法令得為解釋客體，並未

逾越該判決之內容與範圍。 

 

（二）本院釋字第六四四號解釋（解釋理由書第一段）謂

「⋯⋯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

二款規定，聲請本院解釋憲法時，本院審查之對象，

非僅以聲請書明指者為限，且包含該確定終局裁判實

質上援用為裁判基礎之法律或命令。本件聲請書僅指

稱人民團體法第二條規定牴觸憲法云云，惟查人民團

體法第二條：『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，不得主張共

產主義，或主張分裂國土。』係屬行為要件之規定，

而同法第五十三條前段關於『申請設立之人民團體有

違反第二條⋯⋯之規定者，不予許可』之規定部分，

始屬法律效果之規定，二者必須合併適用。最高行政

法院九十年度判字第三四九號判決維持主管機關以

本件聲請人申請設立政治團體，違反人民團體法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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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規定而不予許可之行政處分，實質上已適用前述同

法第五十三條前段部分之規定，故應一併審理，合先

敘明。」 

          本解釋以，該件聲請人雖僅對規範行為要件之法

律聲請釋憲，但行為要件與法律效果要件必須合併適

用，始能達成規範目的；且確定終局判決之結果，係

維持主管機關所為不予許可之行政處分，而該行政處

分既已適用效果要件之法律，因認確定終局判決亦已

實質援用規範效果要件之法律，而應一併審查，仍在

確定判決所適用法律之範疇內為審查。 

 

（三）本院釋字第六七五號解釋（解釋理由書第一段）稱：

「本件聲請人就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二二

五二號民事判決（下稱確定終局判決）所適用之九十

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

設置及管理條例第四條第五項規定（下稱系爭規定）

有違憲疑義，聲請解釋。查確定終局判決認中華商業

銀行（即被接管之金融機構）遭接管後，應暫停非存

款債務之清償，係引用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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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年四月十六日金管銀（二）字第０九七０００九

五三一０號函之說明，而該函亦係依據系爭規定，認

為主管機關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時，該金融機構非

存款債務不予賠付。可見確定終局判決已援用系爭規

定作為判決理由之基礎，應認系爭規定已為確定終局

判決所適用，合先敘明。」 

         此解釋則以，確定終局判決記載引用上述第０

九七０００九五三一０號函為判決之基礎，而該函係

依據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四條第

五項作成，因此認為確定終局判決已實質援用上開條

項規定，係以確定終局判決引用之函令所依據之法源

為解釋客體，亦未逸出上開判決所據以獲致結論之法

令範圍。 

四、 本件確定終局判決理由明確記載，經該法院斟酌後，

直接援用九十二年令為判決之依據，不生實質援用九

十六年令之問題 

1、 行政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

令，法官於審判案件時，固可予以引用，但得依

據法律，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，並不受其拘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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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確定終局判決理由二記載：「又財政部73年8

月 7 日台財稅第 57275 號函略以，⋯⋯等語；財

政部 92 年 11 月 18 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5616 令

略以，⋯⋯等語。該等函令核與相關法規，並無

不合。」等詞，明明白白記載直接援用九十二年

令及七十三年函作為判決之基礎，且謂「該等函

令核與相關法規，並無不合。」足見該法院經斟

酌九十二年令之內容與相關法規並無不合之後，

再予援用，係「明知而故意」適用九十二年令，

意旨甚明。 

2、 確定終局判決書事實欄三、（一）、2又記載原告（即

聲請人）主張：「⋯⋯查原告公司產製之“電漿顯

示器”、“液晶顯示器”乃資訊產品，並非彩色

電視機。而“視訊盒”係與機上盒、視訊擴充卡

等相同功能、相同性質之產品。係屬多媒體的電

腦資訊產品，非彩色電視機。三者均非貨物稅條

例第11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應稅項目，已經財政

部 96 年 6 月 14 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01870 號函

釋在案。⋯⋯」等詞，足徵該法院於審理中已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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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有九十六年令廢止九十二年令一事，但仍不援

用九十六年令。乃因該判決審理之稅捐債務係發

生於九十二年、九十三年間，且本件原因案件之

行政訴訟係屬撤銷訴訟，應審查原行政處分之違

法性，亦應以原處分所適用之法令，為其審查之

對象，因此不援用事後發布之九十六年新令。此

亦佐證本件確定終局判決係在斟酌比較九十六年

及九十二年新舊法令後，始經取捨援用九十二年

令，據以表示其法律見解，此為該判決所以謂「該

等函令核與相關法規，並無不合」之故。該見解

縱有不當，應屬適用法規錯誤，得以提起再審之

訴救濟之問題（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

項第一款參照）。本件多數意見未詳細斟酌確定終

局判決何以故意援用九十二年令之考量；且為何

九十二年令經九十六年令廢止，並涵括其內容，

即因而逕認九十六年令係確定終局判決所實質援

用？法理基礎何在？多數意見並未說明其理由，

更無視法令之適用本有新舊法令比較而「從舊從

輕」或「從新從輕」之原則（刑法第二條、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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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標準法第十八條、稅捐稽徵法第一條之一、

行政罰法第五條參照），故適用修正前或廢止前之

舊法令為裁判之基礎，亦屬常態，而逕為上述實

質援用之論斷，尚嫌率斷及理由不備。本件多數

意見認確定終局判決實質援用九十六年令，已恣

意變更該判決所依據之命令，嚴重扭曲該判決之

真意，不符向來大法官所為「實質援用」之法則。 

3、 確定終局判決明確記載直接援用九十二年令，亦

為多數意見所是認，並非有未記載援用何項法

令，而須藉由其判決之內容判斷實質援用何一法

令之情形，本件並無確認該判決所援用之法令為

何之疑義，顯無採用「實質援用」之法則資以認

定之必要，根本不生實質援用九十六年令之問

題；且多數意見亦與前述五件解釋所述「實質援

用」之理論，顯屬有違。 

五、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已經修正或廢止之舊法令，仍得為

釋憲之客體 

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，人

民聲請釋憲之案件，須以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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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客體；且以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

為條件。故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縱已經修正或廢止，

祇須確為該裁判所適用，仍可作為大法官釋憲之客體，俾釋

憲之結果能有保護聲請人基本權利之實益（本院釋字第五八

一號解釋參照）。緣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，經

解釋為牴觸憲法者，聲請人可據以提起再審之訴、聲請再審

或聲請非常上訴，為個案救濟。故大法官對確定終局裁判所

適用而已經修正（含法令名稱或條次變更）或廢止之舊法

令，即著有多號合憲或違憲之解釋3。茲舉數例如下： 

1、 本院釋字第五七○號解釋（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

日發布），即宣告由經濟部及內政部於八十一年十二

月十八日會銜修正發布，嗣於九十一年五月八日發

布廢止之玩具槍管理規則第八條之ㄧ，以及內政部

於八十二年一月十五日發布，自九十一年五月十日

起停止適用之台（八二）內警字第八二七○○二○

號公告，均屬違憲。 

2、 本院釋字第五八一號解釋（九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公

布）理由書（第一段）謂：「內政部七十九年六月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參閱本院釋字第二九○號、第三三九號、第五一○號、第五一二號、第五三一號、第五四七號、
第五七○號、第五八一號、第六○二號、第六一二號、第六三四號、第六七三號及第六九六解釋

等參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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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日修正之自耕能力證明書之申請及核發注意事

項第四點，乃系爭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，雖該注

意事項已於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停止適用，並於

八十九年二月十八日廢止，因有保護聲請人基本權

利之實益，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

項第二款之規定，應予受理，合先敘明。」並對該

已廢止之注意事項第三點第四款及第四點作成違憲

之宣告。 

3、 本院釋字第六一二號解釋（九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公

布），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

訂定發布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

法（於九十一年十月九日發布廢止）第三十一條第

一款，認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，與憲法第十

五條之意旨無違。對已廢止之命令仍宣告合憲。 

4、 本院釋字第六三四號解釋（九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

公布），亦認七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證券

交易法第十八條第一項（依據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

公布之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

定，該第十八條有關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之規定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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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十三年十一月一日起不再適用），以及行政院依上

述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授權，於八十九年十月九日

修正發布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（同於九十

三年十一月一日起不再適用）第五條第一項第四

款，與憲法保障人民職業自由及言論自由之意旨尚

無牴觸。對不再適用之法令亦作合憲之解釋。 

 

綜上所述，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已經修正或廢止之法

令，非不得作為釋憲之客體。茲多數意見僅以本件確定終局

判決所援用之九十二年令已經廢止，即轉而改認該確定終局

判決係實質援用九十六年令，並以之為釋憲之客體，與向來

釋憲實務認為已修正或廢止之舊法令仍得為釋憲客體之見

解大相逕庭，顯然違反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

項第二款之規範意旨。 

 

六、 結論：本件係新舊法令比較適用之問題，多數意見卻

認實質援用九十六年令，係恣意變更確定終局判決之

真意 

本件為確定終局判決之法院明知已有九十六年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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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，而仍援用九十二年令作為判決之基礎，乃係比較

新舊法令後所為之判斷，其根本未援用九十六年令作

為判決之依據，自不生實質適用九十六年令之情事。

何況九十六年令係財政部廢止該部七十三年八月七

日台財稅第五七二七五號函、七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台

財稅第七八一一三六七九四號函、七十八年六月十六

日台財稅第七八○六五九七二六號函、以及九十二年

十一月十八日台財稅字第○九二○四五五六一六號

令（即九十二年令）後，整合上述函、令之內容重新

發布該九十六年令，其範圍與九十二年令未盡相同

（九十六年令主旨三部分，即非屬九十二年令之內

容）。按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為何，本應先就

裁判書所載內容、文義認定之，必也判決理由記載不

明確實，才有認定實質援用之必要。乃多數意見竟捨

本件確定終局判決明確記載援用之九十二年令，徒以

該令業經九十六年令廢止、涵括為由，逕認確定終局

判決係實質援用九十六年令，而以九十六年令為審查

客體，實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

二款之規定不合，且有違實質援用之法則，更涉及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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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變更確定終局判決內容之嫌，嚴重紊亂審判權與憲

法解釋權之界限。本席歉難認同，爰提出部分不同意

見如上。 

 

此部分解釋應以九十二年令為審查客體，另於解釋理

由中補充敘明九十六年令廢止九十二年令，並涵括、

承受九十二年令之內容等情，俾對九十二年令解釋之

效力及於九十六年令之相關部分，方屬正辦。附此敘

明。 

 


